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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3年應課稅品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的
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根據《應課稅品條例》 (第 109章 )(下稱 “該條例 ”)的規定，在
本地飲用的酒類須予課稅。《應課稅品規例》(下稱 “主體規例 ”)第 66(b)
條就某些酒類，包括西式酒精、加有酒精的葡萄酒及某幾類一般在市

面上買賣的中式酒精，訂有明確的品質標準。有關的明確標準涵蓋名

稱、酒精濃度、成分及製法等。任何不符合所訂標準的酒精，均不得

在香港買賣。

3. 中式酒精不時出現新釀造方法和種類以配合市場發展及消費

者需求。大部分中式酒精並沒有被廣泛採納的標準。由於訂定標準的

條文不能與時並進，亦不能詳盡無遺，因此在規例中訂明有關標準會

產生問題，對中式酒精的買賣造成限制。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4. 修訂規例旨在修訂主體規例，刪除就某幾類中式酒精所訂明

的品質標準，以消除在貿易上的不必要限制。此舉的作用是，所有類

別的中式酒精均可在香港供應及售賣。

5. 至於有關西式酒精及葡萄酒的訂明標準，政府當局在諮詢酒

類業界後，認為現行的西式酒精及葡萄酒的標準應予保留，因為該等

標準與國際認可標準相符，並會有助防止不合標準產品流入市場，增

強消費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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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方便就酒類的應繳稅款進行評稅，修訂規例規定，除在其

他情況下獲豁免外，每個進口香港或在香港製造以供本地飲用的酒類

的容器須附有標籤，清楚述明該酒類的酒精濃度或酒精濃度幅度。

如違反此項標籤規定，該酒類的香港進口商或香港製造商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5萬元 )。

7. 修訂規例將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起實施。與標籤酒類有關的條文會在修訂規例實施 12個月後才生效。
據政府當局表示，此項安排將讓進口商及本地製造商有時間作出所需

的準備。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8. 在 2003年 6月 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
委員會，研究擬議規例。小組委員會由單仲偕議員擔任主席，並在 2003
年 6月 17日舉行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小組委員會支持修訂規例的政策目標，即消除對酒類貿易的

不必要限制。小組委員會亦同意需要引入標籤規定，以便在刪除就中

式酒精所訂明的品質標準後進行評稅工作。小組委員會在審議修訂規

例時，曾特別研究擬議標籤規定在實施及執行方面的事宜。

新訂規例第 67A(6)條所訂罪行

10. 當局建議，新訂規例第 67A(1)及 (2)條中的標籤規定如未予遵
從，或標籤虛假地描述酒精濃度，有關的香港進口商或香港製造商會

觸犯新訂規例第 67A(6)條所訂罪行。違犯者最高須被處第 5級罰款。

11. 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曾就新訂規例第 67A(6)條提出詢問，小
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就此作出的回應，就是該條所訂罪行可視為訂

立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政府當局解釋，雖然有關罪行不具 “確屬刑事 ”
性質，但所涉條文關乎社會關注的事宜，即收取和保障稅收。訂立嚴

格法律責任，會令人提高警覺，避免作出違禁行為，從而達致有關條

文的政策目標，就是即使無須控方證明違犯者知道關於標籤的情況，

亦可促使他們提高警覺。然而，控方仍將會負責證明標籤規定有否予

以遵行，以及標籤上的資料有否虛假地描述酒精的濃度。

12. 政府當局亦指出，新訂規例第 67A(7)條把不知道、無理由懷
疑及合理努力訂為法定的免責辯護。這項辯護可讓新訂規例的立法目

的，在不會把無辜者定罪的情況下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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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標籤規定的 12個月寬限期內的評稅安排

13. 政府當局表示，在刪除主體規例第 66(b)(v)條對中式酒精訂明
的品質標準後，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將不能再單憑中式酒精的名稱評
定其酒精濃度及應繳稅款。為方便作出評稅，當局建議在修訂規例中

加入新條文，規定進口香港或在香港製造供本地市場的所有酒類，在

評稅時須附有標籤，清楚註明該酒類的酒精濃度或酒精濃度幅度。另

一方面，為容許進口商及本地製造商有充裕的時間作準備，修訂規例

訂明，標籤規定將會在修訂規例實施 12個月後才生效。

14. 委員關注到，在 12個月的寬限期內，當局將如何評定有關酒
類的酒精濃度及應繳稅款。就此，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規定，酒

商須在應課稅品許可證內作出申報，包括酒類的類別及酒精濃度，以

便完稅。海關以風險為依據，抽取酒類樣本作化驗分析，查核酒精濃

度。現時海關就大部分申報酒精濃度低於 30%的酒類及有可疑的酒類，
抽取樣本。海關在 12個月寬限期內的評稅方式，會與其現時的做法類
似。酒商或海關均無需在 12個月的寬限期內就評稅承擔任何額外工
作。在標籤規定生效後，海關將可縮短處理入口申請的時間，因為他

們可以憑肉眼檢查入口酒類，抽出可疑的個案，同時亦可省回進行化

驗分析的時間。

寬限期的長短

15. 關於寬限期的長短，政府當局表示，在當局與業界人士進行

諮詢時，業界歡迎 12個月寬限期的建議。進口商需要這段時間向製造
商要求加上標籤，而製造商亦須時預備標籤。

在標籤規定未獲遵從的情況下檢取及沒收的法律責任

16. 小組委員會察悉，該條例第 12及 48條賦予香港海關人員可就
該條所訂罪行或懷疑罪行檢取及沒收的權力。小組委員會因此研究，

倘若進口或在本港製造的酒類未有遵從擬議的標籤規定，該等酒類會

否及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檢取或沒收。委員特別關注到，或會出現一些

個案，當中的酒類附有不當標籤或未附有標籤，但並不涉及違反該條

例的其他法定要求或其他法例。然而，在這些沒有遵從規定的個案中，

當局亦可在執法過程中檢取或沒收有關的酒類，因而令有關的進口商

或製造商蒙受鉅大的財政損失。

17. 據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該條例第 12條所賦予的權力，任何

香港海關人員如有合理因由懷疑該條例所訂罪行已經就某貨品而發

生，可無需手令而檢取、移走和扣留有關貨品。進口香港或在香港製

造的酒類如違反修訂規例中建議的標籤規定，則有關酒類可根據該條

予以檢取。然而，根據該條例第 48(2A)條，海關於貿易商繳付應繳稅
款後，可在檢取日期起計 30天內歸還有關酒類予貿易商。此外，在根
據該條例第 48A條提出的任何有關沒收的法律程序進行聆訊後，法院可
根據第 48A(7)條，命令將有關酒類歸還有關貿易商，但須受命令內指
明的任何條件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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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當局並表示，對於只涉及標籤罪行而沒有違反該條例或

其他法例所訂其他罪行的個案，海關的意向是在有關的法律程序完

結、繳付有關貨品的稅款及更改或加上標籤後，盡早把檢取的酒類歸

還有關貿易商供巿場銷售。在貿易商已按法例規定更改標籤或加上標

籤 (如沒有加上標籤的話 )後，海關才會把檢取的酒類歸還。政府當局認
為，要求不遵從規定的貿易商對標籤作出更改或加上標籤，不會招致

重大的遵從成本，理由是保稅倉及零售店舖內的酒類絕大部分已加上

標籤。

獲豁免遵從標籤規定的酒類

19.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新訂第 67A(3)及 67A(5)條下有關豁免遵從
標籤規定的條文後，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供本地飲用的酒類在何

種程度上可能獲得豁免，以及將會如何就獲得豁免遵從標籤規定的酒

類進行評稅。

20. 政府當局表示，據海關的調查所得，在保稅倉內 (即已進口或
製造 )及在零售點出售的酒類， 98%已附有註明酒精濃度的標籤。餘下
的 2%沒有標籤，可能是由於酒類在多年前入口，而當時並無規定出口
酒類必須附有標籤。如進口商因為製造商已停止經營以致未能取得標

籤所需資料，有關的酒類按新訂規例第 67A(3)條獲豁免於標籤規定。
規例第 67A(5)條規定，如貿易商即使作出合理努力亦不能從製造商確
定酒類的酒精濃度，海關關長可按貿易商的申請，豁免有關酒類無須

遵從標籤規定。在該等情況下，為作出評稅，海關會抽取有關酒類的

樣本進行化驗分析，以確定酒精濃度。

標籤規定是否適用於家中自釀酒及小型商業釀酒廠

21. 新訂規例第 67A(1)條訂明酒類容器須附有標籤的規定須予遵
行的時間。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不打算對家中自釀酒實施標籤規定，

亦不打算對小型商業釀酒廠即場釀製及飲用的酒類實施標籤規定。政

府當局的立場是，由於在家中及上述小型商業釀酒廠釀造的酒類，是

供家中／有關釀酒廠即時飲用，標籤規定不須予以遵行。當局的意圖

已在擬議新訂規例第 67A(1)條中充分反映。政府當局並表示，據海關
所知，香港目前並無該類小型商業釀酒廠，日後即使出現這類釀酒廠，

亦不打算對其實施標籤規定。

罰則水平

22. 小組委員會曾試圖就不遵從標籤規定所施加的罰則，即最高

第 5級罰款 (5萬元 )，與其他關乎標籤及嚴重程度相若的罪行所處的罰則
作一比較。政府當局認為，這項罰則難以與香港法例中其他與標籤有

關罪行的罰則作出直接比較，原因是各種標籤的目的各有不同。為說

明此點，政府當局引述觸犯《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第 5
條所訂罪行為例，該項罪行的罰則為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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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例的目的是確保食物安全，而有關酒精濃度的標籤規定的目的則

是方便評稅，兩者並不能作出直接比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3. 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關修訂規例所有方面的審議工作業已完

成。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支持修訂規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4. 謹請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26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2003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年應課稅品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規例》小組委員會規例》小組委員會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單仲偕議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陳鑑林議員 ,  JP

(總數： 3位議員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薛鳳鳴女士

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法律顧問 馮秀娟小姐


